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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决权主体之界定
陈佩佩

摘 要 民族自决权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理论到政治原则再到法律原则的发展历程，而其自身含义的模糊性又使人们对于

民族自决权的主体、表现形式、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关系等问题充满争议。本文即是以此为出发点，通过介绍民族自决权的

发展过程及其在当今世界的表现来分析民族自决权的主体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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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自决权的发展历程

民族自决理论最开始经过了从自觉观念到民族自决理论的

演变。自决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15 一 16 世纪的西欧，意大利著

名思想家马基雅维利面对祖国的四分五裂，坚信民族独立和国家

统一是意大利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然后受社会契约，天赋人权等

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初步的民族自决理论。这个时期民族自决权

的特点是由个人的自决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的自决。如 19 世纪中

期意大利和德意志民族分别实现了民族统一。但直到 19 世纪

末，民族自决这一观念的影响还只限于欧洲，远没有成为广泛通

行的国际政治原则。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压迫掠夺和

剥削，仍然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民族自决权逐渐发展为一项国际政治

原则。美国总统威尔逊和革命导师列宁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威尔逊在 1918 年 1 月发表的“十四点建议”中指

出民族自决原则，但其后来的适用范围大大缩小，只用以处理原

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这些同盟国殖民

地问题。列宁的民族自觉思想早于威尔逊的自觉思想。列宁认

为所有的种族和民族 (不单是殖民统治之下的民族) 都有自由分

离即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不过，列宁认为分离的自由是为了以

后过渡到自愿的民族融合。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民族主义的

诉求是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和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民族自决

权的主体主要是被压迫或被剥削的民族。民族自决权的表现形

式则是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如巴黎和会之前，欧洲有 12 个国

家，之后随着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等国的解体，欧洲

就拥有了 26 个国家。

二战后民族自决权由一个国际政治原则变成国际法上的一

项基本原则。联合国在其《宪章》中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民族

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它适当办法，

以增强普遍和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等公约都

明确规定了民族自决的权利。实践上，亚非拉各民族纷纷实现了

民族独立。

二、民族自决权的主体

本文认为，民族自决权的主体是殖民地和其他非自治领土的

民族和人民，还有受种族严重族歧视的民族包括作为种族屠杀和

种族灭绝政策对象的民族，另外还有某些自治领土。民族自决权

的表现形式是建立独立民族国家。

一般认为，“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是指一切处于外国殖民统

治、外国占领和外国奴役下的民族，具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政

治地位和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应该受

到国际社会的尊重，所有国家均承担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干涉、

破坏和剥夺此项权利的义务，否则，就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有关行

为国应承担国际责任。”享有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包括两类：(1)殖

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包括自治领土和托管领土）；(2)受

到严重种族歧视的民族包括作为种族屠杀和种族灭绝政策对象

的民族。除此之外的其他民族一般都不能作为民族自决权的主

体(至于主权国同意其国内的某一民族分离出去建立独立国家的

情形则应另当别论)。因为联合国有关文件均谴责旨在破坏一个

主权国家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任何企图。广义上民族自决

权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对于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独

立建国的权利。二是已获得民族独立并已建立民族国家的人民

或民族有权不受外来干涉地具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

权利。因此民族自决原则从广义上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处于殖民

地、半殖民地和其他非自治领土的民族和人民，受种族歧视的民

族，享有自由表达意愿和自由决定其政治命运的权利;二是领土

主权处于不确定情况下的民族有为建立独立国家而斗争的权利，

如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自决; 三是，现存国家的人民有自由选择

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的权利。笔者认为已经获得民族

独立并已建立民族国家的人民或民族所享有的权利与国家主权

相重合，因此民族自决权的实现方式只限于第一种方式，自决权

的含义也只包括前两个方面。

有些学者将民族自决权的分为对内和对外自决权。内部自

决权的持有者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主权国家的所有人民;第二，

少数者团体，包括族类(ethnic)、宗教、语言的少数者及土著人;第

三，被拒绝参政的种族团体(racial groups)。外部自决权根据传统

的概念主要是指被压迫民族，包括殖民地人民和其他在外国统治

下的民族，摆脱被压迫的地位，获得独立的权利。笔者以为，外部

自决权就是我们所认为的民族自决所应有的含义。而那些少数

者团体和被拒绝参政的种族团体的权利完全是一种国内法上的

权利，他们可以根据国内法要求民主、自由以及自己所属少数者

团体的发展。分离主义要求分离或独立的愿望常常被他们自己

归于民族自决的范畴，这样一来，民族分离主义便不能再以民族

自决权为幌子来制造分裂。至于一个主权国家的所有人民享有

的对内自决权，完全就是一国主权的应有之义，不需要再单列出

来。

三、结论

民族自决权自提出之日起就因没有明确的主体及实现方式

就一直为人们所所忧虑，而国际社会目前却依然显得有些束手无

策。所以我们应该给权利的主体以明确的界限，以防止该权利被

滥用。有理由相信，随着民族理性的发展、社会协调机制的健全、

国际社会的配合与协调，尤其是世界经济、文化的融合，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与问题终将逐步得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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